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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保险市场分析：发展中求突破 调整中趋协调 

 中国保险报 刘冬姣 2010-04-08   我要评论 

    2009年，保险经代市场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介监管法规的调整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市场各类关系的调整

与业务的突破，纵使风起云涌，还是实现了保险经代市场稳健发展。 

  保险经代公司  在发展中寻求突破 

  2009年，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数量分别为 1903 家和378 家。全年保险经代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573.53亿元，同比增长 11.75％，占全国保费收入的5.15％，保险中介机构实现了总体盈利。保险经代公司的

发展，得益于公司的不断创新与突破。 

  2009年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的持续发展，得益于经代公司的不断创新与突破。 

  保险经代公司在拓展业务中，最抢眼的亮点之一是在传统代理业务的基础上，参与保险公司产品的开发，

以寻求业务的突破。继2008年保险业界推出中介专属产品，这一创新态势在2009年仍然继续。2009年3月，大童

保险代理作为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产品销售的保险渠道商，从客户需求的角度，全程参与华夏人寿“童鑫锁”

（投资型、养老型）产品的设计、保障分析以及费率计算，并独家进行专属销售。2009年10月，大童保险代理

又与生命人寿合作，推出了中介专属产品“福满堂”（健康型、养老型）。2009年10月，华康代理与中英人寿

合作开发“金喜多”两全保险，并由华康代理在全国销售。保险经代公司参与保险产品的开发并专属代理销售

无疑是传统保险产品开发、销售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经代公司发展在2009年再次受到重视。2007年泛华保险服务集团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为

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诱惑。随着2009年股市的回暖，一些中介机构也跃跃欲试。江泰一直以上市为目标，2009年5

月，江泰公司更名为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做基础准备。华康保险代理也开始了上市的准备工作，联合保险经

纪等也有上市计划。如果国内保险经代公司能乘势在2010年实现上市，将为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机会。 

  保险经代公司与保险公司关系  在调整中趋于协调 

  在保险产业链中，保险中介作为重要的销售链、合作链，有着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此，2009年围绕保

险经代公司与保险公司关系的调整，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加强对保险公司与保险经代公司业务往来的管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与保险经代公司之间一方面存在

“相互拖欠”问题，既有保险中介机构挪用侵占保费，也有保险公司拖欠代理手续费。另一方面存在过于“紧

密”的关系，一些保险公司利用中介渠道从事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保险中介机构虚开发票、非法套取资金等，

这些行为已成为当前保险中介市场秩序混乱的源头，这不仅是一些保险公司经营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严重

损害了保险消费者利益。为此，保险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通知，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和完善委托保险代理机构收

取保费业务的管理，对保险公司中介业务合规性检查纳入保险中介监管的常规工作，并在2009年四季度加大对

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力度。 

  保险公司与经代公司的资本融合关系“松绑”。2008年3月，中国人寿与中煤国际各出资735万元与765万元

成立国寿安全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机构资本的融合。参股国寿安全保险经纪股份

有限公司，是中国人寿向保险中介领域迈出的第一步。但在2009年底，国寿退出中介领域，抛售合资保险经纪

股权。至此，保险经纪公司在业务发展中代表股东利益与代表被保险人利益的尴尬境地也得以避免。 

  保险公司与经代公司的合作走向更高层次。早期保险公司与经代公司的合作只限于为中介提供培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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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合作等层面，2009年保险公司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宽、不断深入。中介专属产品的出现，标志着

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深度合作的开始。区别于经代渠道产品，中介专属产品是保险公司提供给某一个中介公司

的产品，是由某一中介机构提出需求，由保险公司设计产品，由该中介机构负责销售，保险公司负责承保的产

品。更重要的是，中介不仅在销售环节销售该产品，在产品的设计时就已经参与到该产品中来。除产品生产与

销售额合作外，保险公司与保险经代公司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之路也在探索之中。 

  保险经代公司监管  在法规完善中日趋规范 

  保险中介监管一直是保险监管的重要部分。2009年，对保险经代公司的监管不断强化。保监会在2008年12

月底发出《关于遏制保险中介机构挪用侵占保费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后，2009年初便加大了对保险中介机构

的严格管理力度。在2009年2月召开的全国保险中介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就强调，2009

年要以加强保险公司中介业务监管为抓手，以查处保险公司中介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为突破口，标本兼治，

从源头上规范保险中介市场秩序。同时强调要理顺监管体制机制，完善保险中介监管规章制度，出台《保险公

司中介业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为实现有力、有序、有效的科学监管打下了良好基础。 

  依法监管是有效监管的重要条件，而法规的完备尤其重要。2009年，保险中介监管所依托的一系列法规得

到修订完善。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新《保险法》对保险中介进行了更加详尽、完整的描述与规范。《保险专

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保险公估机构监管规定》，大幅提高专业保险中介公

司准入门槛，在市场准入、经营规则、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都更加详细,并特别增加了市场退出的

具体规定。新的中介法规对未来经代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并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 

  在2009年极不平凡的一年里，保险经代市场的稳健发展，得益于保险经代公司在发展中不断寻求突破，得

益于保险公司与保险经代公司关系的不断协调，也得益于保险中介监管的日趋完善，这些也将成为未来保险经

代公司健康发展的持续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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